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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 万 宏 源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

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   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2015 年

8 月 12 日在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19 号公司七楼 2 号会议室以现

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。2015 年 8 月 7 日，公司以书面形式向全体监

事发出召开监事会会议的通知。本次会议由杨玉成监事会主席主持。

会议应参会监事 9 人，实际参会监事 9 人，符合《公司法》和公司《章

程》的有关规定。会议认真审议了《关于修改公司<监事会议事规则>

的议案》，经记名投票方式表决，以 9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

形成决议如下： 

同意《关于修改公司<监事会议事规则>的议案》。对《监事会议

事规则》修改如下： 

一、在《监事会议事规则》第一章《总则》中新增一条，即： 

第三条  监事会内设财务监督检查委员会、履职监督检查委员

会。监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由监事组成，对监事会负责并向其提交工作

报告。监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应当具有与专门委员会职责相适应的专

业知识和工作经验。监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组成、职责权限及其行使

方式应当由监事会分别制定工作细则。 

二、经过上述内容的修改，公司《监事会议事规则》原有条款的



序号将依次顺延作相应调整，其他内容不变。原公司《监事会议事规

则》共有 16 条，修改后为 17 条。 

此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修改后的《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》详见巨

潮资讯网 http://www.cninfo.com.cn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五年八月十二日 




